


︳ 為確保有了房 ,請先告知櫃台人員旅客預抵達飯店之時間並提供信用卡授權書做為訂房保證 :

若過困體訂房 5間 (含 )以上 ︳請於嘻了房完成後 3日 內預付 30%的訂金 。

少.住宿訂金為每筆訂房總金額之 30%,取消之相關規定:
a.旅客於人住日期前 3日 取消訂房時 ,將不收取消訂房手缺贊。
b.旅客於入佳日期前 1至 2日 取消訂房時︳應負擔總打金之 70%為訂房取消費用． ㄥ
c.旅客於人住日期當天取消軒房或怠於通知者．應負擔軒金之 l06%為訂房取消費用。

lO.本合約一式兩份 ,甲 、乙方各執一份為憑據 ,合約有效期間結束後雙方需重新協議打定新

合約 。

11.上述條款如有未盡事宜 ,甲 、乙雙方同意以合作友好之態度協商解決。

12.本合約有效期間自2025年 l1月 14日 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 止。

甲 方 :台 北旅店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戴彰紀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31號 4樓

代表簽約飯店 :新驛旅店台北車站三館

代表簽約飯店｝也址 :台 北市大同區民安西路 77號

電  言岔: (02)7732-7777

彳母年  真 : (02)7732-0l177

約包  瀚萬:24474409

連絡人 :

E一Mai1 :Service3@cityinn.com.tw

乙 方 :(蓋章)四立澎湖科技大學
負責人 :邱朱新

地址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300號

電 話
｛專 真
統 編
連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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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8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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